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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1.1 规划范围与期限 

1.1.1 规划范围 

研究范围：《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中心城区

范围，总面积 397.6km²，包含 7 个街道和 3 个镇，分别为新港街道、香洲街道、

凤山街道、田墘街道、东洲街道、遮浪街道、马宫街道、红草镇、东涌镇、捷胜

镇。 

规划范围：原规划范围为汕尾市中心城区，包括市城区和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因红海湾已开展市政专项规划编制，本项目规划范围调整为中心城区扣除红

海湾经济开发区的范围，包含 4 个街道和 3 个镇，分别为新港街道、香洲街道、

凤山街道、马宫街道、红草镇、东涌镇、捷胜镇。 

1.1.2 规划期限 

近期至 2027 年，远期至 2035 年。 

1.2 规划目标 

2027 年底，基本消除城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围绕生活

污水处理“双转变、双提升”，全面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推进污水

资源化利用和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处置，加快补齐设施短板，完善生活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体系。根据《广东省深入推进“厂网一体”打好城镇生活污水治理攻

坚战实施方案》《汕尾市城镇生活污水治理攻坚方案》确定近期目标如下： 

（1）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5%以上。 

（2）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8%以上。 

（3）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 BOD 浓度达到 100mg/L 以上。 

（4）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以上。 

至 2035 年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基本全覆盖，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全覆盖，全

面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污水污泥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城镇污水得到安全

高效处理，全民共享绿色、生态、安全的城镇水生态环境良好局面基本形成。具

体要求如下： 

（1）水环境质量全面达到《汕尾市地表水功能区划》的水质目标要求。 

（2）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基本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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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全覆盖。 

（4）全面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 

1.3 规划原则 

（1）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发展循环经济，全面规划污

水系统，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2）污水治理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相适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要求和环

境保护要求，满足水环境规划目标和污水治理目标。 

（3）以改善河湖水质为中心，以提高城市公共污水管网覆盖率和城市污水处

理规模为目标，以建设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为重点，全面规划、近远结合、分步

实施，逐步建立完善的城市污水治理系统。 

（4）污水处理模式遵循“以集中处理为主，分散处理为辅”的原则，充分考

虑已建和在建污水系统状况，进行优化布局。城市化地区以集中处理为主，乡镇

地区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并存，农村、偏远乡村以分散处理为主。 

（5）对于新建项目、新建区域和成片重建改造区应采用完全分流制；对于现

状合流制区域，近期保留原排水体制，远期逐步改造为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6）逐步推进再生水回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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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污水工程规划 

2.1 现状污水处理设施 

规划范围内已建成汕尾西区污水处理厂、红草园区综合污水处理厂和捷胜污

水处理站共 3 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规模为 8.3 万 m³/d。 

2.2 排水体制 

2.2.1 排水体制现状 

规划范围内东涌镇、捷胜镇少部分村落、马宫街道大部分村落污水长期通过

合流制排水系统，最终由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老城区近几年通过排口

整治、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城市内涝治理工作等方案实施，大部分市政道路

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只有少部分市政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尚未完成。 

2.2.2 排水体制规划 

老城区内建筑密度高，街区大部分为老旧小区，单元内排水管网错乱复杂，

已建排水系统均为合流制系统，特别是街区内，建筑物内大多未设分流系统，因

此分流制系统改造困难。 

近年从国内其它城市的旧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经验来看，实施雨污分流改

造普遍存在投资费用高、工程实施困难、雨污分流效果有限等问题；参照国内外

合流区域排水系统的经验，满足一定截流倍数情况下，保持截流式合流制在保证

旱季污水有效收集的基础上，还可避免一定程度的初雨污染。 

因此，从实际出发，对不具备分流制改造条件的城区近期保留截流式合流

制，远期逐步改造为雨污分流排水体制。排水体制具体规划如下： 

（1）不具备分流制改造条件的旧街区，近期保留截流式合流制。建成区由于

建设规模较大，建筑密集，人居集中，现状管网基本成型，改造为分流制的难度

及代价非常大，远期逐步改造成雨污分流制。本次规划考虑实施难易程度，针对

上述情况区域按照近期合流制排水体制规划。 

（2）规划为分流制实际上还是合流制或存在雨污混接的地区，且具备改造条

件的，逐步改造为分流制。 

（3）新建区，扩建、改建的旧城区和工业区采用分流制。 

2.3 污水系统规划 

2.3.1 污水分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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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心城区的路网结构、河流边界、地形特征，并结合现状污水处理系统

的服务范围情况，将规划范围划分为沈海高速北侧高新区及附近村落、红草镇海

汕公路两侧、马宫片区、老城西区、品清湖周边、捷胜组团和龙溪村共 6 个污水

分区。 

2.3.2 污水量预测 

（1）污水量预测相关指标确定 

城市污水量应包括城市综合生活污水量和工业废水量，可根据城市用水量和

城市污水排放系数确定，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污水还应计入地下水渗入量。因

此，城市平均日污水量的测算与城市用水量、污水排放系数、供水日变化系数、

地下水渗入量等参数密切相关。具体参数指标确定如下： 

1）排放系数：综合生活污水排放系数为 0.85。 

2）供水日变化系数：取 1.3。 

3）截流倍数的确定：采用 n0=3~5。 

4）地下水渗入量：取 15%。 

（2）污水量预测结果 

在用水量预测结果和污水排放系数、地下水入渗系数、供水日变化系数等参

数确定的基础上，按公式测算平均日污水量：平均日污水量=最高日用水量×污水

排放系数×（1+地下水渗入量）÷供水日变化系数， 2035 年规划范围内平均日产

生污水量约 26.3 万 m³/d。 

污水分区平均日污水量预测表 

序号 污水分区 平均日污水量（万 m³/d） 

1 沈海高速北侧高新区

及附近村落 

4.47 

2 红草镇海汕公路两侧 0.82 

3 马宫片区 1.62 

4 老城西区 5.19 

5 品清湖周边 12.19 

6 捷胜组团和龙溪村 2.04 

合计 —— 26.33 

 
2.3.3 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考虑将来农村污水逐步改造雨污分流纳入城市污水收纳系统和保障城市可持

续发展，污水处理设施规模总量考虑一定的弹性发展系数，建议污水处理设施总

设计规模 46 万 m³/d（含东部红海湾片区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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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水处理厂（站）布局规划 

结合现有的污水系统情况和充分考虑《汕尾市西部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

程选址》、《汕尾市东部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配套管网项目》等项目已开展相关

工作情况、红海湾市政专项等成果，进行污水系统分析研究。 

通过三个方案分析比较，最终推荐污水系统方案：保留现状 1 座污水厂、关

闭 1 座现状污水厂（西区污水处理厂）、新建 1 座水质净化厂，共设置 2 座污水处

理厂，总设计规模为 24 万 m³/d。其中红草综合污水厂设计规模为 9 万 m³/d、西部

水质净化厂计规模为 15 万 m³/d。 

（2）污水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新建 3 座污水提升泵站和 1 座污水处理厂，捷胜处理站改造为污水提升

泵站。其中西部水质净化厂用地面积为 10hm2，3 座污水提升泵站用地面积分别为

0.1hm2。 

规划污水设施用地需求表 

序号 设施名称 规划设计规模 用地面积（hm
2
） 

1 西部水质净化厂 15万 m³/d 10 

2 马宫 2#提升泵站 352.7 L/s 0.1 

3 马宫 1#提升泵站 168.7 L/s 0.1 

4 品清南岸提升泵站 313 L/s 0.1 

2.3.4 污水管网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现状污水重力流管长度 181.74km，现状污水压力管 5.71km，已设计

污水管 83.11km，规划污水管 171.9km。各污水系统具体情况如下： 

（1）红草园区综合污水处理系统 

该系统服务范围包括沈海高速北侧高新区及附近村落和红草镇海汕公路两侧

两个二级污水分区。其中沈海高速北侧高新区及附近村落片区污水，主要通过在

高新区范围的红草大道、三合路、光明路上敷设 DN1000-DN1350 污水干管，最终

排往红草园区综合污水处理厂；红草镇海汕公路两侧片区污水主要是通过海汕公

路和南侧规划路规划的 DN600 污水干管，最终排入高新区范围内光明路的

DN1000 污水管，最后通过红草大道的 DN1350 污水干管排入红草园区综合污水处

理厂。 

（2）西部水质净化厂处理系统 

该系统服务范围包括马宫片区和老城西片区两个二级污水分区。其中马宫片

区污水，主要通过马宫大道规划 DN500-DN800 污水管，设置马宫 1#污水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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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马宫大道最高点污水管埋深问题，再通过马宫 2#污水提升泵站排入香江大道

西的现状 DN1200 污水管，最终排往西部水质净化厂进行处理；老城区西片区污

水主要是通过香江大道、红海大道、汕尾大道等路段上现状 DN600-DN800、

DN1200 污水干管，通过收集污水排入规划 DN1800 进厂污水干管送入西部水质净

化厂处理。

（3）东部污水处理系统

该系统服务范围包括品清湖周边区域、捷胜组团和红海湾片区等多个二级污

水分区。其中在本次规划范围内包含品清湖周边区域、捷胜组团 2 个二级污水分

区。

品清湖周边分片区：海滨大道敷设 DN1200-DN1500 截污干管；在工业大道、

红海大道、东城大道、香洲路、迎宾大道等干路上敷设 DN600 污水干管；品清湖

南侧小片污水通过 DN800 管道收集后，经品清南岸提升泵站提升后排入品清湖规

划 DN1000 污水干管，再接入原东区污水处理厂的 DN1600 污水干管排入现状 1#

污水提升泵站，通过提升经 DN1400 压力污水管送往东部污水处理系统。 

捷胜组团片区：规划区将现状污水处理站改成污水提升泵站，设计流量为

330L/s。通过规划路 DN500 压力管排入红海湾大道的 DN1800 污水管，最终送往

东部污水处理系统。

2.3.5 污泥处理处置规划 

为实现规划期内污泥的减量化、经济化和资源化的目标，通过采用“厂内干

化减量化+焚烧”的污泥处理技术路线，以满足协同焚烧和资源化利用等处理处置

需求、优化调整污水处理厂内干化工艺为原则，选择合适的干化污泥出厂含水

率；同时，积极探索适合汕尾市发展的多元化、多渠道综合利用污泥处理处置方

式，强化协同焚烧能力，拓宽技术路径，建立健全污泥处理处置体系和体制机

制。鼓励新建污水处理厂主动适应科技进步，发展环保绿色节能的新工艺、新技

术，开展污泥处置与减碳相协调研究和探索，鼓励污泥资源化利用，如制砖、水

泥熟料生产等。同时逐步淘汰不符合低碳节能理念、工艺落后的污泥处理技术和

设备。

规划范围污泥统一送往汕尾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厂进行处置，位于三峰环保

发电厂附近，与汕尾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合建。

2.3.6 农村污水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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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污治理工作要求 

2020 年 9 月，省委农办、省生态环境厅等 7 部门印发《广东省全域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进度数据调度工作方案》（粤委农办〔2020〕62 号）将自然村生活

污水收集及治理纳入调度内容，明确提出自然村完成生活污水收集和治理的认定

要求。 

2021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化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指

导意见》（粤办函〔2021〕285 号）要求“到 2025 年底，珠三角地区基本完成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确保达到 60%以上，力争治理工作走

在全国前列”。 

（2）规划目标 

到 2027 年底前，基本完成规划范围内村落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至规划期末，完成所有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巩固提升工作，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100%。 

（3）农污处理设施布局 

根据能接尽接的目标，分阶段推进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靠近城镇且满

足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及运行负荷接入要求的街道污水优先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

理。 

已建设施符合选址要求并能够正常运行的，统筹考虑并充分利用，避免设施

重复建设；对不能正常运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根据情况进行修缮改造，

有条件的可考虑将农村生活污水改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根据现场摸排及相关基本资料，截止 2023 年 11 月数据，城区仅有红草镇、

东涌镇共 5 个自然村未完成农村污水治理的，结合美丽乡村规划项目进行分析，5

个自然村污水建议均采用纳厂治理模式。截止 2024 年底，规划范围自然村已全部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2.4 再生水利用  

2.4.1 利用目标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广东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十四五”规划》和《汕尾市“十四五”时期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汕尾市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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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利用途径 

再生水多元利用和安全利用。推进工业生产、园林绿化、道路清洗、车辆冲

洗、建筑施工等领域优先使用再生水。鼓励通过逐段补水的方式将再生水作为河

湖湿地生态补水，加快建设生态补水系统。鼓励工业园区与市政再生水生产运营

单位合作，推广点对点供水。在推广再生水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和生态补水

的同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水质标准要求。推进再生水纳入城市水资源统一配置

体系。强化污水再生利用，最大限度减少供水取水量，构建“城市用水-排水-再生

水处理-水系生态补水-城市用水”的城市水循环系统。 

汕尾市城区再生水主要利用在工业生产用水、市政杂用水和逐段补水的方式

作为河湖湿地生态补水等方向。  

2.4.3 再生水预期量 

坚持节水优先，强化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再生

水资源。 

结合《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汕尾市市区供水专项

规划》，至 2035 年确定汕尾市城区再生水利用率为 20%，根据规划范围的规划污

水量和污水处理设施情况，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取 90%。 

结合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提标升级扩能改造，系统规划城镇污水再生利用设

施，合理确定再生水利用方向，鼓励以现有污水处理厂为基础，合理规划再生水

利用设施布局。至 2035 年再生水利用量预期规模约 2.18 万 m³/d，其中红草园区污

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预期量约 0.95 万 m³/d，西部水质净化厂再生水利用预期量约

1.23 万 m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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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近期建设规划 

3.1 近期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如下： 

（1）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5%以上。 

（2）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8%以上。 

（3）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 BOD 浓度达到 100mg/L 以上。 

（4）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以上。 

3.2 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范围内划分 2 个污水处理系统。近期主要是继续推进西部水质净化厂的

建设工作，填补马宫、捷胜组团、老旧城区内市政道路污水管网空白区，逐步对

开发边界范围内的村庄污水进行截留改造，加强对红海湾大道等污水压力管道段

市政道路的重力流管道配套建设。 

   近期建设污水管道长度约 4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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